
 

联  合  国 EP 
 Distr. 

LIMITED 
 
UNEP/OzL.Pro/ExCom/42/1 
11 February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 
2004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2 日，蒙特利尔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议程； 

(b) 工作安排。 

3. 秘书处的活动。 

4. 收支情况。 

5. 业务规划： 

(a) 战略业务规划(第 41/80(e)和 41/81 号决定)： 

(一)  财务规划(包括供资专款和预先承付款的现状)； 

(二)  2004－2006 年三年期淘汰计划； 

(b) 多边基金 2004－2006 年综合业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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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4－2006 年业务计划： 

(一)   各双边机构； 

(二)   开发计划署； 

(三)   环境署； 

(四)   工发组织； 

(五)   世界银行。   

6. 方案执行情况： 

(a) 氟氯化碳生产行业淘汰协定中期评价报告； 

(b) 中国溶剂行业淘汰计划中期评价报告； 

(c) 作了具体报告规定的核准项目的执行情况报告； 

(d) 项目撤销情况报告； 

(e) 项目执行中的拖延。 

7. 项目提案： 

(a) 项目审查中发现的问题概述； 

(b) 双边合作； 

(c) 2004 年工作方案： 

(一)  环境署工作方案修正案； 

(二)  开发计划署； 

(三)  工发组织； 

(四)  世界银行； 

(d) 投资项目： 

(一)  进行中的项目，包括行业和国家淘汰计划以及制冷剂管理计划； 

(二)  新的供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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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边基金 2002 年帐目的核对(根据第 41/10(b)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9. 财务主任提供的服务(根据第 41/3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a) 环境署与执行委员会之间的新协定； 

(b) 环境署资金投资的回报率。 

10. 期票的处理/兑现情况(根据第 41/4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1. 关于双边合作项目方案支助费用的报告(第 41/94(c)号决定)。 

12. 国家方案。 

13. 执行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根据第 41/1 号决定采取的行动）。 

14. 执行委员会化工生产问题分组的报告。 

15. 其他事项。 

16. 通过报告。 

17.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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